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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1-046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

及关联交易公告 

 

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1）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为解决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白山热电）资产负债率

过高，生产经营资金紧张问题，吉电股份与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（以

下简称吉林能交总）按持股比例拟对白山热电注资，其中，吉电股份

向白山热电注资 6,667万元；吉林能交总向白山热电注资 10,000万元，

注资后，双方持股比例不变。 

（2）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 

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，本次关联交易有表决

权的董事 6 名，3 名关联董事实行回避表决。会议以“6 票同意、0 票

反对、0 票弃权”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拟对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

增资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是公司董事长原钢先生，系吉林能交总的法

定代表人。公司董事安涛先生和陈立杰先生系白山热电董事。 

（3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公司与白山热电同受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控制，本次交易属关

联交易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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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 

经济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八道江区光明街1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宇翔 

注册资金：53666万元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220600000009845 

税务登记证号码：22060177420316X 

经营范围(主营)：投资、开发、经营、管理电厂 

2、经营情况 

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，白山热电资产总额 244,474 万元，负债

总额 249,018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101.86%。发电量 90,298 万千瓦时；

发电利用小时 1505 小时，标煤单价 717.01 元/吨，2011 年 1-6 月累

计亏损-13,439 万元。 

    3、股权结构 

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

1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60% 

2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0% 

3 合计 100% 

本次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股权结构未发生改变。  

      4、2011 年 1-6 月份主要财务数据（未经审计）  

项目 期末数 

资产总额   2,444,740,990.81 

负债总额   2,490,180,644.87 

应收款项总额 67,730,843.93 

净资产 -45,439,654.06 

营业收入 274,376,058.00 

营业利润 -134,381,029.63 

净利润 -134,385,769.93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15,609,892.8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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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拟出资 6,667 万元追加对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，吉

林能交总注资 10,000 万元。增加投资后，双方持股比例不变。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 

1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   

（1）股东双方按持股比例同步注资后，白山热电将获得自有资

金 16,667 万元，可缓解白山热电目前生产经营资金紧张局面。 

（2）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，白山热电资产负债率

已高达 101.86%，股东双方注资后，白山热电资产负债率将降低 6.5

个百分点，资产负债率为 95.36%。 

（3）股东双方注资后，白山热电资产负债率仍处于高位，偿债

能力仍然欠佳，存在生产经营能力无法持续的风险。 

    2、对公司的影响 

    （1）资金安排 

本次对外投资所涉及的资金来源于公司的自有资金。 

（2）对外投资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 

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，白山热电资产负债率已高

达 101.86%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规定，公司对白山热电的长期股

权投资账面价值已减记至零。增资后，公司对白山热电持股比例 40%

保持不变，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公司受托管理白山热电以来，一直非常重视白山热电的扭亏减亏

和经营治理工作，通过采取优化发电量结构，开拓供热市场、强化内

部成本管理，深入开展同业对标管理，制定公司成本费用控制指标，

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等一系列措施，使白山热电生产经营有了一定

程度的好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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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  

1、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

经济性质：国有企业 

住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原钢 

注册资金：75000 万元人民币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220000000057209 

税务登记证号码：220102123921440 

经营范围(主营)：开发建设电力、地方煤炭、交通项目、电力、

交通建设所需钢材、水泥等 

2、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

经济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八道江区光明街1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宇翔 

注册资金：53666万元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220600000009845 

税务登记证号码：22060177420316X 

经营范围(主营)：投资、开发、经营、管理电厂 

4、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 

（1）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 

年度 
资产总额 

（亿元） 

可控装机容量 

权益装 

机容量 

（WM） 

火电机组 

容量 

（WM） 
占可控装机容量比例（%） 

容量 

（WM） 

2008 26.52 60 100% 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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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29.09 60 100% 24 

2010 25.88 60 100% 24 

（2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

截止2010年12月31日，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

计后，白山热电资产总额258,799.01万元，负债总额249,904.40万元，

所有者权益8,894.61万元。 

2010 年度，营业收入7.94 亿元；净利润-1.39 亿元；净资产0.89

亿元。 

3、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 

白山热电与公司同受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控制。 

六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 

按持股比例同比追加投资。  

七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和土地租赁等情况，交易完成

后，不会产生关联交易。 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。  

3、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资金来源于公司的自有资金。  

八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发生了关联交易，均已按规定

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并披露。  

九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 

1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 

同意本次关联交易，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 

2、对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及公平性发表的意见  

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和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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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交易方式

和定价符合市场规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竞争的情

形。  

十、备查文件目录  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。 

2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。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。 

十一、附件 

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


